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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建设〔2013〕212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组织
参加广东省2013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劳动竞赛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罗村社会管理处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保障房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
为了更好地调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高质、高效地完成我区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任务，根据《关于引发<广东省2013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竞赛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建工〔2013〕99号）及《佛山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组织参加省2013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竞赛的通知》（佛建管函〔2013〕540号），现就我区组织参加劳动竞赛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为做好本次劳动竞赛的各项工作，我局成立了佛山市南海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竞赛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科，具体负责协调工作。佛山市南海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竞赛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劳动竞赛的指导、检查部署、组织协调、项目审查和评选推荐工作。
二、项目推荐
佛山市南海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竞赛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对全区在建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进行审查，选定3个符合条件的有代表性的项目，在竞赛阶段每半月开展检查评比工作，最终确定1个项目上报市局参评。
三、竞赛内容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竞赛紧紧围绕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工程进度、节能降耗、科技创新、劳务管理等内容进行，具体从以下六个方面开展竞赛：
（一）安全生产竞赛；
（二）工程质量竞赛；
（三）工程进度竞赛；
（四）节能降耗竞赛；
（五）科技创新竞赛；
（六）劳务管理竞赛。
以上每项内容的得分，按30%、30%、10%、10%、10%、10%的比例折算，总分100分。
四、奖项设置
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竞赛共设置四个奖项：
（一）优秀组织奖，以各级住房保障部门及其成员单位、总承包企业和建设单位为主。
（二）先进单位奖，以总承包、分包、专业分包企业及设计、监理和业主单位为主。
（三）优秀工程项目奖，以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为主。
（四）优秀建设者奖，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的建设职工，其中施工企业一线职工（含农民工）获奖人数占总获奖人数比例不少于60%。
五、评分标准
（一）优秀组织奖：领导有力、组织严密、发动广泛，有具体的实施办法；为竞赛活动做出贡献并获得较多奖项。
（二）先进单位奖：按照承担的建设任务制定目标明确、方法具体、考核严格的实施方案；在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积极构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切实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和工作生活条件。
（三）优秀工程项目奖：工程建设符合国家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统一验收标准》，保证施工安全，保证工程质量合格，合同按时履行。
（四）优秀建设者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投身到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有突出贡献；学习新知识、钻研新技术有突出表现；在节能减排、精细化管理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在技术比武、合理化建议征集和企业重大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
六、时间安排
（一）第一阶段，确定备选项目阶段（10月15日至10月25日）。佛山市南海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竞赛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区在建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进行审查，选定桂城街道C13街区保障房项目、大沥镇沥中保障房项目、狮山镇红沙惠贤花苑保障房项目等3个符合条件的有代表性的项目。
（二）第二阶段，竞赛阶段（10月25日至12月20日）。通过广泛、深入组织开展竞赛活动，深入现场检查、指导竞赛活动，组织经验交流。
（三）第三阶段，总结阶段（12月20日至12月25日）。按照评分标准，对参赛项目进行评比，按四个参赛项目奖，推荐1个名额报市局。
七、有关要求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有关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保障房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要做好组织落实工作。注重竞赛活动的实效，不走过场，要把竞赛重点放在基层，积极深入施工现场督促、指导，使竞赛活动扎扎实实开展起来，达到预期目标。
（二）要按照《广东省2013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竞赛实施方案》的要求，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组织开展竞赛活动，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三）加强学习交流、提高建管水平。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保障房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要以这次竞赛为契机，积极主动地以竞赛标准进行保障房建设，努力提高我区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质量。
附件：1.关于成立佛山市南海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
        竞赛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南建设〔2013〕211号）
      2.佛山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组织参加省2013

        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竞赛的通知（佛建管
        函〔2013〕540号）
      3.关于引发《广东省2013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
        动竞赛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建工〔2013〕99号）
      4.保障性安居工程劳动竞赛安全生产评分表（附表
        1-1监理单位）
      5.保障性安居工程劳动竞赛安全生产评分表（附表
        1-2施工单位）
      6.保障性安居工程劳动竞赛质量评分表（附表1-1

        监理单位）
      7.保障性安居工程劳动竞赛质量评分表（附表1-2

        施工单位）
          8.保障性安居工程劳动竞赛科技创新评分表（附表3）
          9.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竞赛劳务管理评分表（附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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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3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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